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暫行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四條、第七條及編制表修正總說明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為建館業務之順利進行，積極推動籌建

工作，經整體考量任務需求及適才適所，在不增加員額原則下配合編制

表修正，並依據行政院九十二年二月二十七日院臺規字第０九二００一

００一０號函及配合銓敘部訂頒「各機關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務事項作

業要點」之規定，爰修正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暫行組織規程第三

條、第四條及第七條，並配合修正編制表，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主任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資格聘任，以符合實務需要。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九十二年二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

處編制表」，刪減技佐職稱並改列技士，以應業務需要。（修正條文

第四條） 

三、將職等修正為官等職等，以符合現行體例。（修正條文第七條） 

 1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暫行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四條、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本處置主任一人，

綜理處務，並指揮監督所

屬人員，必要時得比照專

科以上學校校長資格聘任

。 

第三條  本處置主任一人，

綜理處務，並指揮監督所

屬人員。 

配合銓敘部所定之「各機關

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務事項

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款有

關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規定

進用之職務，於相關條文明

定⋯⋯或「ＯＯ（註：職稱

）必要時得比照ＯＯ（註：

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

副教授⋯）資格聘任。」之

規定，修正必要時得比照專

科學校校長資格聘任之規定

。 

第四條 本處置秘書、組長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理研究員、研究助理、技

正、專員、技士、組員、

書記。 

前項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

理，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規定聘任。 

第四條  本處置秘書、組長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理研究員、研究助理、技

正、專員、技士、組員、

技佐、書記。 

前項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

理，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規定聘任。 

配合九十二年二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之「國立海洋科技

博物館籌備處編制表」，刪

減技佐職稱並改列技士，以

應業務需要。 

第七條 本規程所列各職稱

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

依職務列等表之規定。 

第七條  本規程所列各職稱

之官等及員額，另以編制

表定之。 

各職稱之職等，依職

務列等表之規定。 

配合銓敘部所定之「各機關

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務事項

作業要點」第六條第一款有

關第一項組織法規「（第一

項）本ＯＯ所列各職稱之官

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

定之（第二項）各職稱之官

等職等，依職務列等表之規

定。」之規定，將「職等」

修正為「官等職等」，以符

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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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編 制 表現 行 編 制 表 

職稱 官等 職 等 員額 備 考職稱官等員額備 考 
說 明

主任 簡任 第十一

職等至

第十二

職等 

一 必要時得比照專

科以上學校校長

資格聘任。 

主任簡任   一一、本職稱之職等

，在「甲、中央

機關職務列等表

之十二」未規定

前，暫以簡任第

十一職等至第十

二職等辦理。 

二、得聘任，依教

育人員任用條例

有關大專校院教

師之聘任規定辦

理。 

本職稱之職

等，在「甲

、中央機關

職務列等表

之十二」已

明列本機關

首長列「第

十一至十二

職等」，爰

配合修正。

     顧問聘兼 ( 一

)-(

三)

 已於暫行組

織規程第八

條訂定，爰

予刪除。

秘書 薦任

或簡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或第十

職等 

 一  秘書薦任

或簡

任 

 一   

組長   (三) 研究規劃組組長

由助理研究員以

上人員兼任。工

務組組長由技正

兼任。行政組組

長由秘書兼任。

組長  (三) 研究規劃組組長由

助理研究員以上人

員兼任。工務組組

長由技正兼任。行

政組組長由秘書兼

任。 

 

研究

員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例有關教師之

規定聘任。 

研究

員 

聘任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有關教師之規定

辦理。 

依銓敘部訂

頒「各機關

組織法規涉

及考銓業務

事項作業要

點」規定修

正。 

副研

究員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例有關教師之

規定聘任。 

副研

究員

聘任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有關教師之規定

辦理。 

依銓敘部訂

頒「各機關

組織法規涉

及考銓業務

事項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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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修

正 

助理

研究

員 

  四 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例有關教師之

規定聘任。 

助理

研 

究員

聘任四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有關教師之規定

辦理。 

依銓敘部訂

頒「各機關

組織法規涉

及考銓業務

事項作業要

點」規定修

正。 

研究

助理 

  二 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例有關教師之

規定聘任。 

研究

助理

聘任二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有關教師之規定

辦理。 

依銓敘部訂

頒「各機關

組織法規涉

及考銓業務

事項作業要

點」規定修

正。 

技正 薦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技正薦任一   

專員 薦任 第七職

等至第

八職等 

一  專員薦任一   

技士 委任

或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六職等

至第七

職等 

二  技士委任

或薦

任

二   

組員 委任

或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六職等

至第七

職等 

一  組員委任

或薦

任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

等至第

三職等 

一  

 

 

書記委任一   

會計

員 

  (一)    (一) 由教育部指定適當

人員兼任。 

依據銓敘部

92.07.01

部法三字第

0922255957

號函修正，

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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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管理

員 

  (一)    (一) 由教育部指定適當

人員兼任。 

依據銓敘部

92.07.01

部法三字第

0922255957

號函修正，

爰予刪除。

合計   十六 

(五)

 

 

  十六

( 六

)-(

八)

  

附註：本編制表所列職稱、官等職等，

應適用「甲、中央機關職務列等表之十

二」之規定；該職務列等表修正時亦同

。 

附註：本編制表各職稱之職等，

應適用「甲、中央機關職務列等

表之十二」之規定；該職務列等

表修正時亦同。 

配合銓敘部

所定之「各

機關組織法

規涉及考銓

業務事項作

業要點」第

六條第一款

有關第一項

組織法規之

規定修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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